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

学生会管理规章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一、为了加强学生会的内部管理、提高学生会干部的思想素质和

工作能力、强化学生会组织建设、严肃学生会各项纪律、对学生会成

员进行约束、管理与监督、使学生会的工作稳步有序进行，特制定本

制度。

二、学生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学生会制度及学校其他规章制度；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认

真履行职责义务。

三、学生会干部要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

人、积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做到各部门的协调工

作。

五、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反映同学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

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团结，协助学校创造良好的教学秩序和

学习生活环境。



六、学生会成员应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经常交流沟通，互相学

习。

第二章 细则

学生会成员应举止文明、仪表端庄，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记

名、扣分

（一）穿奇装异服、穿高跟鞋、穿拖鞋或鞋拖的（扣 1分）

（三）染发、留怪异发型（扣 1 分）；

（四）拉帮结伙、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吸烟喝酒、脏话不断的

（扣 2 分）。

（五）利用工作之便故意迟到的（扣 1 分）

（六）不尊重老师、以大欺小、侮辱同学的（扣 2 分）

（七）到班级执勤时应该给予值班老师请示，获得批准后方可检

查，顶撞、辱骂老师，不服从老师管理的（扣 2 分）。

例会

学生会将定期召开例会，不定期召开学生会全体成员大会。



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或结束，召开学生会全体成员大会，通报学

生会年度工作情况，部署或总结学期工作任务，宣读工作要点，进行

优秀部门及干部表彰，主席团及各部部长作简短发言。

学生会干部或成员在例会中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记名、扣分。

（一）迟到、早退、无故旷会的（扣 2 分）；

（二）不遵守会场纪律，说话、讨论、大声喧哗等扰乱开会的秩

序的（扣 2分）；

（三）开会期间看书、睡觉,玩儿手机等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扣

2分）。

值勤

学生会值勤人员在值勤时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记名、扣分。

（一）迟到、早退、旷勤的，检查工作结束后故意在外逗留的；

（扣 1 分）；

（二）徇私舞弊、公报私仇、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的（扣 5 分）；

（三）嬉笑打闹、交头接耳、看课外书等做与值勤无关的事的（扣

1分）；

（四）无正当理由与同学发生冲突，打架骂人的（扣 5分）；



（五）和其他同学、特别是违纪同学嬉笑打闹的（扣 2分）；

（六）讲人情或怕得罪人而不记录、值勤人员之间互相通融的（扣

3分）；

请假

（一）学生会干部不能参加会议和值勤的，需向本部部长或主席

请假。

（二）学生会干部请假准许后，部长或主席应安排人员替岗。

工作证

工作证或值勤证是证明学生会成员身份的证件，学生会成员应保

持工作证或值勤证完好无损，并在开会、值勤等工作时间佩戴。工作

证或值勤证应一律佩戴在胸前，并将带有姓名、职务或“值勤”等字

样的一面朝外，证件丢失不再补办。

学生会成员在工作证使用中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记名、扣分。

（一）值勤时不佩戴工作证或值勤证的（扣 2 分）；

（二）工作证或值勤证转借非学生会成员的（扣 2 分）。

对违纪或没有尽职尽责人员的处理：



作为学生干部，学生会成员首先应自觉遵守好校规校纪基其它各

种规章制度，为其他同学做好表率作用，若违纪或失职则给予以下处

分：

1、学生会成员若违反了校规校纪，除按规定进行学校处分外。

还要视情节撤销其在学生会内的职务，直至开除学生会，并不得参加

本年度的各种评优活动；

2、学生会成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必须始终报有服务学生的思想，

时刻心系学生会。若行为与学生会整体利益相违背，或只挂职而不干

实事，则直接撤销其在学生会内职务；

3、坚持例会制度，对无故旷会或迟到者在例会上通报批评，并

个人做检讨，累计达三次者，按自动退出学生会处理；

4、发现学生会成员在工作中徇私舞弊，走后门，则撤销其在学

生会内职务、并开除学生会；

5、学生会成员不按时值班，或值班时做与学习、工作无关的事

则给予严重批评，累计达三次者撤销其职务；

6、学生会成员对自己部的活动必须按计划进行，对安排给自己

的工作必须及时、认真地完成，有意见可以保留，且可以及时提出，

否则完成不及时或耽误学生会正常工作的顺利进行，则本人需作认真

检讨，且在例会中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若再犯则直接撤销其职务；



7、为使学生会能有顽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学生会成员在干好

自己本部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配合其他部开展活动。若发现有跟同

学闹别扭或对非自己部的工作不关心者，则对其进行严重批评，若仍

不改正则直接撤销其职务。

日常工作纪律制度

1、必须树立为学校，一切为学生服务的意识观念；

2、工作中不徇私舞弊，做个公私分明的好成员，不计较个人得

失，能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认真工作；

3、能服从学校、组织的合理管理，乐于接受分配安排的工作任

务，不讨价还价，做事讲究原则，按流程办事。

4、工作中必须讲究文明礼貌，讲究方式、方法，热情对待他人，

对同学采取不恰当的手段进行管理；

、

5、学生会个成员必须仪表端正，不穿奇装异服，不剪怪发，时刻注

意自己的形象；

6、各成员工作中必须尽心尽职，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

工作，有不怕苦、不怕脏、敢管、敢抓的品质；



7、各成员之间要团结友爱，工作中应戒骄戒躁、不互相轻视，

不搞小集团、不闹矛盾，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尊重；

8、学生会各成员在工作中必须准时参与各项工作，不迟到，不

早退，不旷会，不缺会，有事必须按程序请假。

会议制度

1、学生会会议包括学生会全体成员会议，学生会工作月例会、

学生会工作部长例会、主席会议、部门会议等；

2、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学生会工作月例会，全体成员必须参加

的会议，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3、每周一次学生会工作部长例会会议，时间为每周一晚8：00—8：

30；

4、各部门会议依据工作需要，自行决定；

5、会议支持民主集中原则，会议议程要求紧凑，简要，有的放

矢，畅所欲言；

6、为保证通知的畅通，不得无故关机拒接电话。开会不得迟到，

早退和无故缺席，特殊情况事先请假；



7、为保证会议的通知、到会情况，学生会办公室会在每次学生

会全体成员会议，学生会工作月例会、学生会初期大会、学生会期末

大会分发会议通知单到每一位学生干部手中，确保通知到位。

（一）部长工作例会及临时会议

1、每周一次学生会工作部长例会；

2、时间：周一晚 8：00；

3、参加学生会工作部长例会成员：主席团成员、学生会办公室

主任及各部部长；

4、例会上及时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对下期工作进行计

划安排；

5、临时会议，临时通知；

6、无故不到者，一次扣 2 分；

7、迟到一次扣 1分；

8、病事假（需在开会前 2 小时将书面请假条交于正、副主席，

签字有效。）否则扣 2 分；

9、找人代会扣 1 分（课事假除外）；



为了使考评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更好地规范学生会

成员的工作，特实行工作考核制，学期末进行总结评定。具体规定如

下：

1、每人基础分 10分，在此基础上加（减）分，其中，委员的考

评由各部部长、办公部负责平时考勤；

2、根据个人所得分数，对于分数低于 5 分者，本学期不得附加

分，不得参加本学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对于优秀者，学生会将颁发

荣誉证书；

3、对于中途自动退出学生会者，取消其评选奖学金及学生会干

部评优资格；

4、对于开除学生会者，此后一年不得参加任何团委、学生会、

社团的评优活动，包括奖学金的评选。

附则

1、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2、若本制度与在此之前有关制度相冲突，以本制度为准。

3、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在主席团。

4、有新规章制度可以随时添加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学生会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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